
致：立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主席 

 

葉主席： 

 

  民政事務委員會將於本周五舉行特別會議，討論規管物業管

理行業。剛好，本人於去年 10 月協助荃灣區一屋苑成立業主立案

法團，期間，遭到管理公司阻撓，受託籌組業主立案法團的業主代

表遭管理公司質疑其代表性，業主不准在屋苑範圍進行公開及合法

的宣傳工作。因此，本人將出席本周五的會議，並提出遇到的困難

和阻撓，希望政府在研究規管物業管理行業及協助推動成立業主立

案法團的工作上，作參考之用。 

謹附上就上述個案有關的投訴函件，煩轉交各委員及政府代

表，作為本人將於本周五會議上提出問題的補充資料。 

謝謝作出相關安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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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興業國際集團 

董事會主席 

查懋聲先生 

 

投訴興怡服務有限公司阻撓成立法團之事宜 

 

管理私人大廈是業主應盡的責任。  政府在大廈管理方面的政策，一直是鼓

勵和協助業主成立業主立案法團(法團)，以便他們有效地管理大廈。   

 

愉景新城小業主根據《建築物管理條例》，已徵集得百份之五的業權，並委

托代表何接毅先生進行成立業主立案法團，而何接毅先生的身份亦已得到民政事

務署及地政署的確認。但很可惜，負責管理愉景新城的興怡服務有限公司不但不

確認何接毅先生的代表性，亦不合理地阻止小業主在屋苑內進行合理的宣傳工

作。 

 

我希望閣下了解，法例賦予小業主成立法團的權利是無從置疑的，而根據其

他屋苑數十年來成立法團的經驗，管理公司亦非常合作，給予小業主進行合理宣

傳的方便。貴 公司愉景新城的興怡服務有限公司，在組織法團過程中不但不承

認籌備人何接毅先生的代表身份，並對小業主進行的合理宣傳活動加以阻撓及打

壓，是非常不合理，這管理公司的惡行，以成為小業主眼中的管理公司害群之馬！ 

 

我希望閣下對上述事件引起的問題及影響展開調查，給予小業主一個詳細解

釋！如閣下對此個案有任何查詢，請致電 24292602 與助理黎先生聯絡。如蒙回

覆，請將覆信函寄往荃灣兆和街 1-15 號慶興樓 2 樓 5 室或傳真往 24292601。 

 

祝               立法會議員 

工作愉快  

二零一零年十月二十二日           ____________________ 

   李永達 謹啟 

 

 



 

民政事務局局長 

曾德成先生 

 

投拆荃灣民政專員張岱楨辦事不力 

 

愉景新城小業主於去年 10 月開始籌備成立業主立案法團，期間小業主聯絡

管理公司，己得悉管理公司對成立法團有極大抗拒，為此，小業主尋求我的協助。 

 

我在今年年中，與小業主一起約見荃灣民政專員張岱楨，並向他解釋，因管

理公司態度阻撓，此事需要民政署大力協助。小業主在短時間內己取得百分之五

的業權份數，並著手召開成立法團程序，但管理公司不承認百分之五業權份數合

法性，亦不容許百分之五業權份數的代表在屋苑內進行合理宣傳工作。 

 

我已再次致電專員，表達我的關注及希望他盡快協助解決此問題。期間，我

亦與小業主和民政署開會，提出我們所要求的合理宣傳工作。這些討論並沒有產

生任何成果，小業主代表仍被禁止在屋苑內進行合理宣傳工作。我在 10 月 15

日再致電專員，查詢此事的進展，及何時小業主才有權在屋苑公開及合法地進行

宣傳工作，專員不但未能給予我一個日子或一個滿意答覆，言語間更表示他已盡

力，議員這樣逼他是不合理的。 

 

我對專員這個答覆感到錯愕及不滿。協助小業主成立法團是局長閣下多次在

立法會宣稱民政事務署會大力支持的政策，專員不但沒有盡力協助小業主，還以

這樣的口吻答覆，給我一個印象就是他站在大發展商及管理公司的一方，亦將局

長閣下支持小業主成立法團的政策掃入垃圾筒內。 

 

我要求局長對上述事件展開調查及盡快協助小業主成立法團。如局長對此個

案有任何查詢，請致電 24292602 與助理黎先生聯絡。如蒙回覆，請將覆信函寄

往荃灣兆和街 1‐15 號慶興樓 2 樓 5 室或傳真往 24292601。 

 

祝               立法會議員 

工作愉快  

二零一零年十月二十二日           ____________________ 

   李永達 謹啟 

 

 




